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35次委員會議決議
                                   會議日期：94.12.26

一、本會第1234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行政院交議，文建會陳報「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規劃報告書」，並請同意動支94年度特別預算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原則通過。
(二)本案基地選擇及建物配置方法在徵圖條件中應儘量放寬，給建築師足夠的彈性，本報告書所提係規劃單位之建議方案，僅提供參考並容許調整及修正。
(三)藝文中心與公園的關係與配置，宜交由建築師整體考量設計；整體規劃完成後之興建工作，可依原訂分工，將藝文中心與公園分別交由文建會及高雄縣政府執行或研議由文建會一併推動。
(四)衛武營未來之經營管理，除已評估採用行政法人或行政單位的方式外，請優先考量依據促參法委託國內外民間專業機構辦理；在財務需求部分，請規劃單位再詳加評估。
(五)經營管理模式及其主體請於動工前確定，並儘早讓營運團隊參與規劃，俾於整體規劃及細部設計時，充分考量營運者之需求，以達永續經營目標。
(六)戲劇院和音樂廳之節目內容規劃應有彈性。
(七)本計畫籌備單位請文建會儘速成立，籌備單位主任之人選應兼具專業與行政經驗，並熟悉行政程序，籌備單位之組成人員亦可考量外聘專業人士。
(八)本案指定保留之區域應再慎重考慮。未來依指定保留區協商結論「標售土地所得之13％應用於公園開發」的經費，可研議併入本計畫總經費，除支應公園相關建設外，餘額可充作未來營運基金。
三、行政院交議，教育部陳報「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以3年合計150億元投入我國高等教育，並建立競爭性獎勵機制，鼓勵大學提升教學品質，係政府積極推動政策，原則同意，所需經費並於「新十大建設」計畫項下編列預算支應。

(二)為求各校確實落實計畫，教育部應成立專案辦公室，並請教育部儘速研訂具體可測量效益指標，每半年陳報進度，以落實監督及成效考核機制。專案辦公室應邀請學生會代表、教師代表及教育界專業人士（遵守利益迴避原則）組成，提供意見實際協助學校達成提升教學品質之政策目標。

(三)本計畫強調競爭性經費，屬重點補助，應專款專用，因此，對於經費分配及使用範疇，需有嚴格規範，並適度比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辦理，以確保經費支用符合計畫原規劃目標。此外，相關經費使用亦應完全透明化，讓高等教育主體教師、學生及社會大眾了解計畫內容及提供改善教學品質建言管道。

(四)提升大學教學品質係長期工作，關於教師升等制度應作適度調整，教學成效及教學上的貢獻（如研發教材、教具、網路）皆應列為升等計分條件，並建立教師淘汰機制，以避免教師重「研究」輕「教學」；在教師提升教學品質方面，可獎勵教學卓越之各學科教師設置教學網站，以資源分享方式擴大提供教學服務，並促進其他教師專業成長，

(五)教育部應發展教學成效評鑑指標，並建立明確的科系淘汰機制，以促進大學教學品質的提升。
四、行政院交議，經濟部陳報「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實施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實施計畫利用台灣特有深層海水資源特性，整合傳統產業技術能力，透過政策推動、資源開發、應用技術研發、產品認證、產業育成及行銷推廣等方案，可落實「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綱領」之要義，並有助於深層海水產業之輔導與振興，核屬需要，原則同意。

(二)為使本案各項工作能落實推動，請經濟部及農委會儘速研擬子計畫，提報經建會「跨部會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各相關單位執行成果亦請定期提該小組報告，以落實成效追蹤。

(三)深層海水資源利用及產業發展政策之推動，涉及經濟部、農委會及國科會等相關部會，本案僅同意經濟部及農委會所提實施計畫部分；至國科會原提「深層海水資源開發與利用之基礎研究」實施計畫，因尚未成熟，請儘速依照實施計畫撰寫格式妥擬計畫另行報院。

(四)本案95至98年所需經費，除由經濟部自籌1.33億元，農委會已奉院核定9.0億元之外，其餘95至98年經費，請循公共建設預算編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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